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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五句话”

您好、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

做好“十个不”

不浪费粮食 不乱扔垃圾 不随地吐痰 不车窗抛物 不随意插队

不乱停乱放 不逆行 不闯红灯 不私搭乱建 不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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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文明办 宣

公益广告

经沧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沧州市国土资源局沧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国土分
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以下1宗地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
简称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要求

KTP-2020-8号宗地位于沧州开发区内，出让
地块范围：东至沧州经济开发区国有储备用地，西
至沧州经济开发区国有储备用地，南至祝庄子村集
体土地，北至沧州经济开发区国有储备用地、祝庄
子村集体土地;出让面积：89644.38 平方米（合
134.46亩）。土地用途：商住用地，其中商业服务设
施建筑规模不小于1800㎡；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
商业40年、住宅70年；主要规划控制指标：容积率
不大于2.2、不小于2.0，建筑密度不大于20%；绿地
率不小于35%。建筑高度：不大于54米、地下不超
过-15米（不含地基部分）。

其他规划控制指标及其他设计要求严格按照
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的“沧自然资规地函
字〔2021〕14号”文件执行。

该宗地拍卖起叫价为人民币37010万元，竞买
保证金为人民币25910万元，每次报价增幅为人民
币50万元的整倍数。

二、竞买人范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
制的除外。

（二）对上述拍卖宗地，法律、法规、国发〔2010〕10
号、国土资发〔2010〕151号等文件另有规定以及欠缴土
地出让金和不具备申请条件的，不得报名参加竞买。

三、竞价规则
本次拍卖宗地设有保留底价，以增价方式竞

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具体竞价规则详见拍卖文件。
四、竞买申请与登记
竞买申请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

6月23日17时，登录系统下载土地拍卖出让文件，
并在规定时间内交纳竞买保证金。

下载土地拍卖出让文件方式：已在河北省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注册登记的竞买申请人可直接登录
系统（网址：http://www.hebpr.gov.cn/hbggfwpt/）后，选
择“沧州市（全流程）”，打开【土地交易-土地交易文
件下载】菜单，在项目列表中选择对应项目，点击项
目右侧下载按钮，进行土地交易文件下载操作。

下载文件过程中如遇到系统问题可咨询电话:
400-998-0000。

未经主体注册登记的竞买申请人，请按照“沧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大厅（网址：http://xzsp.cangzhou.
gov.cn/ggzyjy/）”首页的“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关于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的公告”的要求办理相关手

续，市场主体注册咨询电话：0317-2175672。
接受竞买报名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6月23日

17时。
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申请

资料规范、齐全、具备申请条件的，由交易中心进行
报名资格审查，经开发区国土分局复核通过后，系
统向竞买申请人推送待办，由竞买申请人登录系
统，生成号牌后打印《竞买通知书》，并自行下载参
加拍卖出让活动须携带的授权委托书、承诺书、竞
买人疫情防控承诺函等相关文件，竞买人资格由沧
州开发区土地招拍挂工作委员会在拍卖现场最终
复审确定。竞买申请人需持《竞买通知书》和填写
正确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承诺书、竞买人疫
情防控承诺函等相关文件参加本次拍卖出让活动。

五、拍卖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1年6月25日10时。
拍卖地点：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开标

八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参加竞买者必须在2021年6月23日17时

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指定银行账户（指定银行确认
在有效时间收到），并将竞买申请资料按土地拍卖
出让文件的要求提交，否则不得参加报名资格预
审，从而不具备竞买资格。

（二）竞买人应详细阅读本次出让土地拍卖文
件、自行实地踏勘拟出让的地块。竞买人参加竞

买，即表明其已经全面了解了拟出让地块的现状、
全部接受了拍卖文件的规定。

本次拍卖出让的宗地情况、详细资料、出让条件、
非经营性公建设施建设要求等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三）公告期间，出让公告内容发生变化的，以
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补充公告为准。

（四）此公告可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www.
landchina.com)和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
//xzsp.cangzhou.gov.cn）进行查阅。

七、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账户
KTP-2020-8号宗地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发区

保证金）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沧州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575010100100249191010019
八、联系方式
（一）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求是南大道2号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17-2175020
（二）沧州市国土资源局沧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
联系地址：沧州经济开发区靖烨科技园
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0317-3090991

2021年6月4日

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沧交告字[2021]9号

公 告
河北深蓝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逾期未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任人社
劳监罚决字[2020]第0015号)规定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五十四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下达催告通知书，由于直
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
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通知书》（任人社劳监催通字〔2021〕第
0008号）。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领取上述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任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6月4日

王金璐对青国用（2004）第580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权利
和义务，因商品房出售已转移，而且其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已全部
被拆迁征收，因此王金璐已不再享有使用权，至今也未将青国用
（2004）第580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交回，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我单位依法对青国用（2004）第580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公告作废。

特此公告
青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3日

公 告
（2021）1号


